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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員級考試 
類科組別：材料管理、運輸營業 
科    目：鐵路法概要 

一、鐵路法對於旅客無票乘車與運送物之名稱不符以致運費不足時之罰則 有何規範？（25 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鐵路法第 49 條 

《命中特區》：  
【擬答】： 

鐵路法對於旅客無票乘車與運送物之名稱不符以致運費不足時之罰則係規範於第四十九條

中，分述如下：  
有關旅客無票乘車時鐵路法所規範之罰則，係依據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旅客無票乘

車或持用失效乘車票，應補收票價；如無正當理由者，並得加收百分之五十之票價」。舉例

來說，若旅客無票乘車，但有正當理由者(如於招呼站上車)，若其搭乘區間之票價為 100 元，

則需補收票價 100 元；但其若無正當理由，則除需補收票價 100 元外，並得加收百分之五十

之票價(即得加收 50 元)，共計收取 100+50=150 元，其中加收百分之五十之票價(50 元)即為

罰則。 
有關運送物之名稱不符以致運費不足時鐵路法所規範之罰則，係依據第四十九條第二項之規

定，「運送物之名稱、性質或數量，如鐵路機構對託運人之申報有疑義時，得檢驗之；檢驗

不符，因而致運費不足者，補收 4 倍以下之差額」。舉例來說，申報之運送物為 A，計算之

運費為 1000 元，但實際運送物為 B，其運費應為 4000 元。由於經檢驗發現申報運送物之名

稱不符，以致運費不足 4000-1000=3000 元，則可依該規定補收 4 倍以下之差額，即可補收

3000*4=12000(以下)之差額。原應收運費為 4000 元，共計收取 1000+12000(以下)=13000(以
下)，故其罰則為 13000(以下)-4000 元=9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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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鐵路法之規範，鐵路機構發生事故及異常事件時，應採取那些措施？（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鐵路法第 40 條、第 44-1 條、第 56-5 條 

《命中特區》：  

【擬答】：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機構於發生事故及異常事件時，應採取之措施，規定於鐵路法第

四十條中，而國營鐵路則亦有準用規定於第四十四條之一(有關國營鐵路之監督，準用第三十四

條之一、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此外，於鐵路法第五十六條

之五規定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果，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向交通

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之規定。 
第四十條之條文說明如下： 
第一項：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機構遇有重大行車事故或嚴重遲延，應立即通報交通部，

並隨時將經過情形報請查核；其一般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亦應按月彙報。 
第二項：前項重大行車事故、一般行車事故、嚴重遲延及異常事件之定義、通報內容、通

報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交通部定之。 
第三項：交通部得就鐵路機構按第一項規定所提報告內容，要求鐵路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主

管說明。 
第四項：鐵路機構應就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訂定應變計畫，其內容應包括現場處置、通報

作業、旅客訊息公告、旅客疏散或接駁、人員救護、運轉調度、搶修救援之人力調度與器

材備置。 
第五項：鐵路機構應按應變計畫定期實施演練，並作檢討及改善。 
第六項：交通部得就鐵路機構所訂應變計畫之內容及演練情形予以查核，如認為辦理不善，

應命其限期改善。 
第七項：鐵路機構辦理第一項通報時，並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同時向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

員會辦理通報。 
第五十六條之五條文說明如下： 
第一項：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轉中發生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應蒐集資料及調查研究發生原

因，採取適當之預防及改進措施，備供交通部查驗。 
第二項：交通部應聘請專家調查重大事故之發生經過及其發生原因，並視調查需要，請鐵

路機構或相關行車人員說明，及配合提出行車紀錄、設施、設備等相關資料及物品。 
第三項：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果，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向

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其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第一款：一、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第二款：二、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第三款：三、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第四款：四、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第五款：五、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第四項：鐵路機構就其營運列車之行車運轉、列車監控及維修保養之紀錄，應有效保存；

其保存之項目、期限及管理事項由交通部定之。 
第五項：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另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配合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調

查。 
依據第四十條第一項及第四十四條之一之國營鐵路準用規定，及所有鐵路機構(包含國營、地

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遇有重大行車事時，應立即通報交通部，並隨時將經過情形報請查核；

且需依據第四十條第七項規定，並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同時向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

通報。 
依據第四十條第一項後段，發生一般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則應按月彙報。而重大行車事故、

一般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之定義、通報內容、通報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其內容則

可見於鐵路行車規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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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據第四十條立即通報交通部及運安會，以及按月彙報一般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外，每年

度尚需依據第五十六條之五第一項之規定，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轉中發生之事故及異常事件，

應蒐集資料及調查研究發生原因，採取適當之預防及改進措施，備供交通部查驗。且亦需依

據第三項之規定，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果，於每年第一季結束

前，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 

三、臺灣鐵路管理局若因每年均有財務虧損，欲調整運價時應如何辦理？（15 分） 目前，調整運

價是否容易？請申論之。（10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鐵路法第 2條、第 26 條、第 35 條 

《命中特區》： 

【擬答】： 
臺灣鐵路管理局所經營之臺鐵，係屬鐵路法第二條中規定之國營鐵路(指國有而由中央政府

經營之鐵路)，因此欲調整運價需依據鐵路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辦理。 
調整運價程序，係依據鐵路法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國營鐵路運價率之計算公式，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定之；變

更時亦同。 
第二項：國營鐵路之運價，按前項公式計算，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變更時亦同。 
第三項：國營鐵路如環境或情形特殊者，得規定較低運價；在工程時期之臨時營業，得規

定臨時運價，均由交通部核定之。 
綜上所述，國營鐵路除環境或情形特殊者，實施較低運價，或在工程時期之臨時營業，實

施臨時運價兩特定情況之運價調整可直接由交通部核定以外，其於一般情況欲調整(變更)
運價則需先依據第一項之規定，第一階段需由交通部擬定運價率之計算公式，報請行政院

送請立法院審定；第二階段為將立法院審定完成定案後之新運價率，據以計算調整後新的

運價，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依據目前之規定，一般情況之運價調整需先調整價運價率，此階段由於需送立法院審定，而

立法院因需審理之法案、預算等眾多，需依其程序提送、審查等，往往需要耗費較多時間，

此相較於鐵路法第三十五條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運價有關之規定(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運價，

由交通部核定，增減時亦同)，或大眾捷運法對捷運系統運價率、運價之擬定與調整程序(第
二十九條，價率之計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運價由其營運機構依

前項運價率計算公式擬訂，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臺鐵欲調整運價顯然較地方

營、民營鐵路或大捷運系統都更為繁瑣與困難許多。 

四、請列舉五項違反鐵路法處罰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之相關事項。（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鐵路法第 68-1 條、第 70 條 

《命中特區》： 

【擬答】： 
違反鐵路法處罰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者，分別為第六十八條之一與第七十條中之情

形者，以下列舉五項說明之： 
第六十八條之一： 
在鐵路軌道或有關設備上堆積、放置或拋擲物品足以妨害行車安全。(第一項第一款) 
未經允許，攜帶危險或易燃物進入鐵路路線、場、站或車輛內、未經告知或告知不實而託

運危險物品。(第一項第二款) 
任意操控鐵路站、車設備，或以他法妨害系統設備正常運作。(第一項第三款) 
第七十條：行人、汽車駕駛人或牲畜占有人違反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或第六十四條準

用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一者。 
違反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行人、車輛不得在鐵路路線、橋樑、隧道內及站區內非供公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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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處所通行。 
違反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行人必須跨越鐵路路線時，應暫停、看、聽，注意兩方確無來車，

始得通過。但鐵路電化區間，除天橋、地下道及平交道外，不得跨越。 
違反第五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以第七十條加以處罰，且依據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專用鐵路

經核准經營客貨運輸者，準用第五十六條之一至第五十七條及前二條規定，換言之專用鐵路

未經核准經營客貨運輸者並不適用。而第六十八條之一為鐵路法第七章之罰則中所規範之行

為，是包含所有鐵路機構及專用鐵路，且無論專用鐵路是否有經核准經營客貨運輸者都適用。 
 

 

 
 


